
GE.18-13144 (C) 200818 081018 

  

儿童权利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通

过的关于第 7/2016 号来文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Z.Y.和 J.Y.(由律师 N.E. Hansen 代理) 

据称受害人： A.Y. 

所涉缔约国： 丹麦 

来文日期： 2016 年 11 月 25 日(首次提交) 

决定日期： 2018 年 5 月 31 日 

事由： 将有子女的家庭遣返回阿富汗，来文提交人声称因脱

离伊斯兰教，在阿富汗面临迫害风险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为指称提供佐证 

实际性问题： 禁止歧视；儿童的最大利益；保护儿童不受一切形式

的暴力或虐待 

《公约》条款： 第 1、第 2、第 3、第 6、第 7、第 8 和第 19 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 7 条(e)款和(f)款 

 

  

  

 * 委员会于第七十八届会议(2018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1 日)上通过。 

 ** 下列委员会成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议：苏珊娜·阿霍·阿苏马、阿迈勒·阿尔曼·阿尔杜萨

里、辛德·阿尤毕·伊德里斯、豪尔赫·卡多纳·略伦斯、贝尔纳·加斯托、奥尔加·哈佐

娃、哈特姆·克特拉内、杰哈德·马迪、本雅姆·达维特·梅兹姆尔、克拉伦斯·纳尔逊、

大谷美纪子、路易·埃内斯托·佩德内拉·雷纳、何塞·安杰尔·罗德里格斯·雷耶斯、科

尔斯滕·桑德伯格、安·玛丽·斯凯尔顿、韦利娜·托多罗娃、雷娜特·雯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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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来文提交人 J.Y.和 Z.Y.，二人均为阿富汗国民，分别出生于 1992 年和 1994

年。他们代 2014 年 2 月 4 日在土耳其出生的儿子 A.Y.行事。提交人及其儿子收

到了遣返令，即将被遣返回阿富汗。他们声称，遣返他们将侵犯 A.Y.根据《公

约》第 1、第 2、第 3、第 6、第 7、第 8 和第 19 条享有的权利。他们由律师代

理。《任择议定书》于 2016 年 1 月 7 日对丹麦生效。 

1.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6 条，2016 年 11 月 29 日，来文工作组代委员会行

事，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该案件期间，暂停将提交人及其儿子遣返回阿富汗。

2016 年 12 月 6 日，缔约国暂停执行对提交人及其儿子的遣返令。 

  事实背景 

2.1  男性提交人(J.Y.)于 2009 年离开阿富汗，在挪威寻求庇护。在挪威时，他皈

依了基督教。他的庇护申请被拒绝，具体日期不明，并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被遣

返回喀布尔。2012 年 7 月 19 日，J.Y.在瑞士申请庇护，同样遭到拒绝。2012 年

9 月 20 日，根据《都柏林第三规则》，他从瑞士被转移至挪威。1 2012 年 10 月

8 日，挪威当局再次将他遣返回阿富汗，随后他在阿富汗认识了女性提交人

(Z.Y.)。然而，Z.Y.的父母不同意提交人结婚。几个月后，二人离开阿富汗，来

到土耳其，在土耳其生下儿子 A.Y.。 

2.2  2014 年 8 月 7 日，提交人来到加拿大寻求保护。然而，他们在哥本哈根转

机时被丹麦警方拦下，因此，他们在丹麦提交了庇护申请。在申请中，提交人声

称害怕女性提交人的叔叔会因为二人离开阿富汗而杀掉男性提交人，男性提交人

会因其哈扎拉族身份和什叶派穆斯林信仰被认为是“伊斯兰国的敌人”，并因为

皈依基督教而遭到杀害。他们进一步声称害怕女性提交人会因为拒绝按照家族的

安排与表兄结婚，选择与男性提交人结婚而遭到家族的杀害。2015 年 6 月 12

日，丹麦移民局拒绝了提交人的申请。2015 年 8 月 19 日，难民上诉委员会在上

诉审理中维持原决定。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向移民局和委员会提供的关于

二人与女性提交人家庭之间有冲突以及塔利班迫害二人的陈述前后矛盾。难民上

诉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 2012 年在阿富汗生活时并未遇到任何与塔利班有关的问

题。最后，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男性提交人并非诚心皈依基督教，因为他不熟

悉基督教，不去教堂，也未将皈依一事告诉妻子。 

2.3  2016 年 1 月 29 日，提交人申请重新审议其案件，称女性提交人已皈依基督

教，因此有新的庇护理由。2016 年 3 月 11 日，难民上诉委员会拒绝重新审议该

案件，因为它认为女性提交人并非诚心皈依基督教。难民上诉委员会注意到，她

在即将被遣返时才首次对基督教表现出兴趣，在 2015 年 8 月难民上诉委员会的

口头审理中，她宣称自己是什叶派穆斯林。 

2.4  2016 年 3 月 28 日，女性提交人第二次申请重新审议提交人的案件，理由依

然是她已皈依基督教。她还声称，“有儿童的家庭在阿富汗的状况发生了变

  

 1 欧洲联盟第 604/2013 号条例(“《都柏林第三规则》”)对确定由哪个国家负责审查第三国国民

或无国籍人士在成员国之一提交的国际保护申请的机制作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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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2 她的儿子会因为被认为是“非婚生子”、基督徒和未行割礼而遭到杀

害。2016 年 8 月 16 日，难民上诉委员会决定重新审议提交人的案件。 

2.5  2016 年 10 月 9 日，Z.Y.和 A.Y.受洗。提交人在审理前向难民上诉委员会提

交了受洗证明。 

2.6  2016 年 11 月 17 日，难民上诉委员会拒绝了 Z.Y.的复议申请。难民上诉委

员会认为，Z.Y.没有提供任何新证据证明她或她的丈夫是诚心皈依基督教。难民

上诉委员会注意到，在这方面，2015 年 3 月男性提交人在移民局面前宣称他不

觉得自己是基督徒。此外，2015 年 8 月，他在难民上诉委员会面前宣称无法提

供任何关于他信奉基督教的详细资料，还说他不去教堂，也不知道基督教的节

日。至于女性提交人，她对基督教的兴趣最早出现在 2015 年 8 月，当时她即将

被遣返，她还声称皈依基督教是因为被丈夫说服，而她丈夫的皈依被认为并非出

自真心。虽然她表现出对基督教有一些了解，但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她的皈依并

非内心信念的表达，因此不是出自真心。 

2.7  提交人指出，不能就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决定向国家法院上诉，因此他们已

经用尽一切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申诉内容 

3.1  提交人声称其儿子根据《公约》第 1、第 2、第 3 和第 19 条享有的权利遭

到侵犯。他们称难民上诉委员会没有考虑到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和不驱回原则，

也没有对他在阿富汗的生活环境进行风险评估。 

3.2  提交人称其儿子被歧视，违反《公约》第 2 条，因为他的案件只由难民上

诉委员会处理，无法对 2016 年 11 月 17 日的决定申请上诉。 

3.3  提交人称，根据《公约》第 19 条，缔约国有义务保护儿童不受到任何伤害

或暴力侵害。在此过程中，缔约国必须始终考虑到儿童的最大利益。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的意见 

4.1  在 2017 年 5 月 24 日的意见中，缔约国称提交人的申诉不可受理或没有法

律根据。缔约国称，提交人未确立初步证据确凿的案件，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证实

其儿子若返回阿富汗，可能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因此，应根据《任择议定书》

第 7 条(f)款宣布他们的申诉不可受理。 

4.2  缔约国称，提交人基于《公约》第 2 条的申诉显然缺乏依据，根据《任择

议定书》第 7 条(f)款的规定，不可受理。 

4.3  缔约国向委员会通报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审理程序。3 

  

 2 提交人援引 2013 年 8 月 6 日的联合国难民署《关于阿富汗寻求庇护者国际保护需求资格的评

估准则》，其中规定“难民署认为，只有当个人在迁移目的地区能从家庭(包括延伸家庭)、

社区或部落获得有意义的支持时，国内避难或迁移才是合理的替代方案。上述外部支持前提

的唯一例外是单身的健全男性和没有已知健康问题的劳动年龄已婚夫妇，在特定情况下，

他们能在没有家庭和社区支持的情况下，在具备必要基础设施和谋生机会的城市和半城市

地区维持生活”。(第 8 页)。 

 3 在这方面，见委员会关于 K.Y.M 诉丹麦的意见(CRC/C/77/D/3/2016)，第 4.2 至第 4.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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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缔约国指出，根据委员会第 6 号一般性意见中确立的观点，如果有充足理

由相信，在驱逐目的地国或后续儿童可能被驱逐到的任何国家，儿童将面临受到

无法弥补的伤害的实际风险(如《公约》第 6 和第 37 条中提及的伤害)，缔约国

不应将其遣返到该国。评估这种风险时，应关注年龄和性别问题。 

4.5  缔约国指出，除了 2016 年 11 月 17 日难民上诉委员会已经收到并评估的资

料外，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其情况的新具体资料。缔约国指出，国家当局更

适合评估案件，不仅是案件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提交人的可信度，因为他们有机

会当面听取提交人的陈述。4 在本案中，提交人及其儿子的具体情况已获得慎重

考虑。在此基础上，难民上诉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未证明他们返回阿富

汗后将面临迫害或虐待风险。提交人没有指出决定过程中的任何违规之处，或难

民上诉委员会未予以充分考虑的任何风险因素。 

4.6  缔约国指出，难民上诉委员会审议该案件时，提交人的儿子未满 2 岁，他

申请庇护的理由与他的父母相关联。因此，将他的具体情况与他父母的情况合并

评估。由于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与女性提交人家族之间有冲突的说法不属实，委

员会也拒绝相信其儿子返回阿富汗后将被认为是私生子的说法。在这方面，缔约

国指出，提交人于 2012 年结婚，他们的儿子于 2014 年 2 月出生。难民上诉委员

会还得出结论认为，两位提交人均未真正皈依基督教。考虑到他们的儿子在相关

程序进行时的年龄，他无法在面谈中作出任何陈述。在此背景下，提交人有义务

代儿子提供相关资料，但他们并未提供。 

4.7  缔约国指出，虽然难民上诉委员会在其决定中未明确援引《公约》，但这

不意味着委员会不将《公约》纳入考虑范围。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在 2018 年 3

月 28 日申请重审其案件时，也提出难民上诉委员会没有考虑到他们儿子的最大

利益。因此，难民上诉委员会在作出 2016 年 11 月 17 日的决定时，已经得知上

述信息，以及难民署《关于阿富汗寻求庇护者国际保护需求资格的评估准则》的

修订(2013 年 8 月 6 日)。缔约国指出，难民上诉委员会在审查涉及儿童的庇护申

诉案件时，将《公约》和其他相关国际条约作为重要考虑因素。 

4.8  缔约国指出，联合国难民署对《资格评估准则》的审查只涉及建议个人采

取国内避险选择的标准。在这方面，联合国难民署认为“只有当个人在迁移目的

地区能从家庭(包括延伸家庭)、社区或部落获得有意义的支持时，国内避难或迁

移才是合理的替代方案。上述外部支持前提的唯一例外是单身的健全男性和没有

已知健康问题的劳动年龄已婚夫妇，在特定情况下，他们能在没有家庭和社区支

持的情况下维持生活”。5 联合国难民署将此前的“核心家庭”一词替换为“劳

动年龄已婚夫妇”。然而，在本案中，难民上诉委员会拒绝了提交人的庇护申请

理由，原因在于，若他们确实与阿富汗当局或其家庭成员有冲突，可作为申请庇

护的合理依据，但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这种说法不属实。因此，提交人不需要寻

找国内避难选择，联合国难民署《资格评估准则》中用语的变化与本案不相关。

根据其判例，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阿富汗的安全状况不致于能独立成为根据《丹

麦外籍人法》第 7 条享有居留权的理由。 

  

 4 在这方面，缔约国引述欧洲人权法院在下列案件中的判决：R.C.诉瑞典(第 41827/07 号申请)，

2010年3 月9日，第58段；以及M.E.诉瑞典(第 71398/12 号申请)，2014 年 6 月 26 日，第 78 段。 

 5 联合国难民署《资格评估准则》，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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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至于提交人关于《公约》第 2 条的申诉，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就移民局拒

绝其庇护申请的决定已经向难民上诉委员会提出了上诉，直到难民上诉委员会作

出最终决定后，女性提交人才提出她已皈依基督教，她及其儿子已受洗，作为新

庇护理由。缔约国指出，根据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判例，在移民局作出决定后提交

的新庇护理由不自动导致案件发回原移民局重新审议。在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

发回重审，因为难民上诉委员会可以在审理过程中，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评估新

资料。如果提供了关于寻求庇护者原藉国的新资料，或法律基础发生了被认为对

裁定案件至关重要的变化，一般会将案件发回移民局重审。此外，难民上诉委员

会的审理过程有移民局的一名代表参加。因此，在难民上诉委员会对案件作出决

定前，移民局将审议是否存在给予庇护的理由。此外，《公约》中并无条款规定

在类似于本案的案件中有权上诉。 

4.10  缔约国补充说，提交人的儿子并未因其父母的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或

其他身份而遭到任何类型的歧视，因此不违反《公约》第 2 条。 

  提交人关于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在 2017 年 8 月 14 日的评论中，提交人指出，自提交来文后，阿富汗的局

势已显著恶化，包括发生儿童伤亡事件等。他们声称，在此背景下，德国已决定

停止一切遣送回阿富汗的行为。据他们称，他们来自加兹尼省，是政府军和塔利

班激战的中心。此外，他们的儿子从未去过阿富汗，他需要国际保护。 

5.2  提交人称，虽然他们本身的案件与评估其儿子是否需要国际保护有关，但

也需要考虑他自身的情况，他的最大利益应该是首要考虑因素。还应该评估儿童

返回后将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6 

5.3  提交人声称，他们的儿子若回到阿富汗，其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将受到严

重限制，违反了《公约》第 1、第 3 和第 6 条。他还将面临卫生保健服务短缺的

问题。此外，他可能被迫与父母分离，无法在阿富汗登记注册，分别违反了《公

约》第 7 和第 8 条。他们提出，不驱回原则不限于《公约》第 6 和第 37 条规定

的情况，也涵盖儿童返回后可能面临“严重后果”的其他情况。 

5.4  提交人称，虽然难民上诉委员会 2016 年 11 月 17 日的决定中提到了他们儿

子的名字，但并无观点表示他们的儿子能在阿富汗安全生活，或者遣返他不损害

他的最大利益，也未提及《公约》的条款，尽管提交人已明确要求难民上诉委员

会在其决定中考虑《公约》的规定。 

  各方提供的补充材料 

6.1  在 2017 年 10 月 16 日提交的意见中，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声称在阿富汗存

在冲突，以其作为申诉庇护的理由，但他们并未就此提供任何新的具体资料。 

6.2  至于阿富汗的总体安全状况，缔约国坚称，根据已有的背景资料，包括联

合国难民署《资格评估准则》，阿富汗的安全情况不致于独立成为获得丹麦居留

权的理由。7 在这方面，缔约国引述了人权事务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8 

  

 6 提交人引述委员会关于无陪同和与父母分离儿童在原籍国外的待遇的第 6 (2005)号一般性意

见，第 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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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缔约国提出，需要考虑儿童返回后面临的安全、安保和社会经济环境不能

理解为寻求庇护者必须享有与丹麦儿童完全相同的社会生活标准。实际上，这意

味着必须保护他们的人格完整。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提交人申请庇护的理由不能

被认为是事实，因此他们并未面临可作为庇护依据的迫害风险。《公约》第 3 和

第 19 条是难民上诉委员会评估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并未明确提及

“儿童的最大利益”。 

6.4  关于提交人基于《公约》第 6、第 7 和第 8 条提出的新申诉，缔约国称，提

交人没有提供任何论点支持这些申诉，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f)款，应

被认为是显然缺乏依据和不可受理的。缔约国补充说，提交人可选择在协助下自

愿返回，确保一家人共同返回。此外，没有理由假定提交人的儿子在阿富汗登记

注册将面临任何特别困难。 

7.  2017 年 11 月 17 日，提交人重申此前的观点。 

  委员会需要审议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依照议事规则第 20

条，裁定该来文在《任择议定书》之下是否可以受理。 

8.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提出的没有异议的说法，即无法就难民上诉委员会的

决定向国家法院上诉，因此，就他们基于《公约》第 1、第 3 和第 19 条提出的

指称而言，所有国内补救办法都已经用尽。 

8.3  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基于《公约》第 7 和第 8 条提出的指称，即

提交人声称返回后可能被迫与其儿子分离，其儿子可能无法在阿富汗登记注册，

这些指称从未向国家当局提出，因此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此，根据《任择议

定书》第 7 条(e)款，委员会认为这些指称不可受理。 

8.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基于《公约》第 6 条的指称，即提交人声称其儿子面

临生存风险，这一点从未向国家当局提出，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e)

宣布不予受理。 

8.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基于《公约》第 2 条的指称，即提交人的儿子受到歧

视，因为他的案件只由难民上诉委员会处理，无法上诉。然而，委员会认为提交

人的申诉内容笼统，没有证明不能就难民上诉委员会 2016 年 11 月 17 日的决定

提出上诉，是基于提交人或其儿子的原籍国或其他歧视性理由。委员会注意到，

提交人 2016 年 3 月 28 日第二次向难民上诉委员会申请重审其案件时，只提出了

关于其儿子的具体庇护理由。因此，委员会认为这一指称显然缺乏依据，根据

《任择议定书》第 7 条(f)款不可受理。 

  

 7 M.A.诉丹麦(CCPR/C/119/D/2240/2013)第 7 段。 

 8 A.G.R.诉荷兰，第 13442/08 号申请，第 58 段；M.R.A.及其他诉荷兰，第 46856/07 号申请，

2016 年 1 月 12 日，第 112 段；S.S.诉荷兰，第 39575/06 号申请，2016 年 1 月 12 日，第 66 段；

A.W.Q.和 D.H.诉荷兰，第 25077/06 号申请，2016 年 1 月 12 日，第 7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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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最后，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说他们的儿子根据《公约》第 1、第 3 和第 19

条享有的权利遭到侵犯，因为难民上诉委员会没有考虑到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和

不驱回原则。 

8.7  委员会回顾指出，评估在接受国是否存在严重违反《公约》的风险时，应

关注儿童和性别问题，9 儿童的最大利益应成为决定是否遣返儿童的首要考虑因

素，且这种决定应确保儿童在返回后是安全的，能获得妥善的照顾并享有权利。
10 在关于遣返儿童的任何行政或司法决定中，必须通过个别程序明确地确保儿

童的最大利益。11 

8.8  委员会认为，一般应由缔约国的有关机构审查和评估事实及证据，以确定

返回后是否存在严重违反《公约》的风险，除非可以确定这种评估显然是任意

的，或构成执法不公。12 

8.9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难民上诉委员会在 2016 年 11 月 17 日的决定中

全面评估了提交人基于皈依基督教和声称与女性提交人在阿富汗的家族有冲突提

出的庇护理由，但以提交人缺乏可信度为由，拒绝了这两项理由。难民上诉委员

会认为提交人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他们皈依基督教并非出自真心，特别是考虑到

男性提交人在 2015 年 3 月声称不觉得自己是基督徒，也不去教堂；女性提交人

在 2015 年 8 月声称自己是什叶派穆斯林，她在即将被遣返时才改信基督教，并

声称是她丈夫说服她皈依的，而她丈夫的皈依被认为并非出自真心。 

8.10  委员会认为，虽然提交人不同意难民上诉委员会的结论，但他们没有证明

难民上诉委员会对提交人提供的事实和证据的评估是任意的，或构成执法不公。 

8.11  委员会注意到难民上诉委员会没有明确述及提交人的儿子 A.Y.返回阿富汗

后可能面临的严重违反《公约》的风险，在决定是否遣返这一家人时没有将他的

最大利益纳入考虑范围。 

8.12  尽管如此，委员会认为，在本案的具体情况下，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论点

证明返回后存在 A.Y.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遭到严重侵犯的具体和切身风

险。委员会特别注意到，提交人没有解释为何他们的儿子会因为未行割礼或被认

为是“私生子”或“非婚生子”而面临上述风险，尤其是考虑到缔约国称提交人

于 2012 年结婚，他们的儿子出生于 2014 年，这一说法并未受到提交人的质疑。

鉴于提交人并非诚心皈依基督教的结论，提交人也没有证明他们的儿子因受洗而

面临单独和个别的风险。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提出，由于在评估风险

时 A.Y.的年龄不足 2 岁，基于他受洗的庇护理由与提交人自身的理由相互关

联，而提交人皈依基督教被认为并非出自真心。委员会还注意到，男性提交人声

称皈依基督教后，在 2012 年曾两次被遣返回阿富汗，并未因皈依基督教而遇到

任何问题。 

  

 9 第 6 号一般性意见，第 27 段。 

 10 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第 3 (2017)号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2 (2017)号关于

国际移民背景下儿童权利一般性原则的联合一般性意见，第 29 和第 33 段。 

 11 同上，第 30 段。 

 12 见 U.A.I.诉西班牙(CRC/C/73/D/2/2015)，第 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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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鉴于上述原因，虽然意识到阿富汗人权状况的日益恶化，但委员会认为提

交人未能证明 A.Y.返回阿富汗后将面临权利遭到严重侵犯的切身风险。因此，

委员会认为来文中的这部分内容未得到充分证实，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第(f)

款宣布不予受理。 

9.  因此，委员会裁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e)和(f)款，来文不予受理； 

(b) 本决定应转交来文提交人，并转交缔约国供其参考。 

 

     


